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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董事会所提供资料

并就相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在保证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

基础上，本着谨慎原则及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之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同意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德尔挚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兰考

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兰生能源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转让协议》的

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与德尔挚诚拟签署的《北京德尔挚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兰考瑞

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兰生能源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转让协议》，并

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我们认为该协议的约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股转公司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

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山东兰生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

意见

经审阅公司前次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弈胜优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弈胜优食”）所持山东兰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生能源”

或“标的公司”）40%股权及北京德尔挚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尔挚

诚”）所持兰生能源 20%股权，以及本次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德尔挚诚所持兰

生能源 10%股权（以下合称“本次交易”）的方案，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

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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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未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以及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写的《重组报告书》，并

就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后，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将公司前次购买兰生能源 60%股权

交易与本次购买兰生能源 10%股权交易的相关金额累计计算，进而将本次交易认

定为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和股转公司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以及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写的《兰考瑞华环保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我们一致认

为，公司董事会将弈胜优食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将公司前次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弈胜优食所持兰生能源 40%股权的事项认定为关联交易，进而将本次交易认

定为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和股转公司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

规定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以及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写的《重组报告书》，我

们一致认为，公司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实质条件，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并就前述报告的相关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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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后，我们认为为本次交易出具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机构均具有相应业务资

格，且该等报告符合相关主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七、关于《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写的《重组报告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

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交易方案以及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写的《重组报告书》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股转公司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评估报告》并就相关

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并认真询问了相关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有利于公司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交易，我们同意该议

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中介机构的独立意见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一致认为，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均具

有相应业务资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和股转公司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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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宋霞、李涤凡、赵平安

2018 年 10 月 31 日


